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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結果報告 

一、 前言 

台電公司第三核能發電廠(以下簡稱核三廠) 1、2 號機之運轉執

照分別於 113年 7月 27日及 114年 5月 17日屆期，進入除役期間。

核三廠整體洩漏率測試(Integrated Leak Rate Test, ILRT)空壓機房(下

稱 ILRT空壓機房)為近年不再使用之廢棄廠房，現況因混凝土劣化與

剝落，影響建築物結構強度，經台電公司委請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進

行安全鑑定，建議拆除，故規劃拆除 ILRT空壓機房。 

依核三廠除役計畫第三章，本次規劃拆除之 ILRT空壓機房屬未

受輻射影響建物，台電公司遂依本案性質規劃相關拆除作業，於 114

年 11月 3日陳報核能安全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進行審查。 

本會由相關組同仁組成專案審查小組於 114年 12月 3日開始實

質審查工作，審查期間共提出 7項審查意見，全案經審查小組就台電

公司所提審查意見答覆及拆除作業方案修訂內容進行審查，確認台電

公司已釐清各審查意見，並對拆除作業方案提出後續修訂，同意台電

公司於先備條件完備後執行 ILRT空壓機房拆除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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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拆除作業方案概述 

台電公司提送之拆除作業方案共七章，分別敘述本案緣由、拆除

作業先備條件、拆除作業規劃說明、安全衛生管理及廠務管理、防範

拆除作業對環境的影響、非放射性一般事業廢棄物清理及結論等內

容，各章節內容概述如下說明： 

第一章緣由，摘述說明核三廠 ILRT空壓機房之拆除原因，該廠

房外牆及結構因多處混凝土剝落，已影響整體結構強度。台電公司委

請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進行 ILRT空壓機房安全鑑定之結果為建議拆

除。 

第二章拆除作業先備條件，摘述說明核三廠 ILRT空壓機房拆除

現場作業可能涉及的各項先備條件，包含：台電公司內部相關行政作

業、本案拆除作業方案、一般建物拆除許可、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、

廢棄物清理計畫或土石方清運計畫等應送本會及其他主管機關核備

事項，以確保現場拆除作業執行前能符合除役計畫，以及其他主管機

關各項規定要求。 

第三章拆除作業規劃說明，摘述核三廠 ILRT空壓機房於執行拆

除作業有關事項，建物內設備、管線及電線已由核三廠自行拆除，並

規劃建物將委託承攬商拆除，電廠人員則規劃及執行現場行政管制作

業，以符合輻安及工安相關法規要求。拆除作業規劃包含 ILRT空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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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房建物之拆除範圍、拆除順序、拆除輻射量測(三階段：拆除前、拆

除後與離廠前量測)，以及拆除廢棄物處理與拆除作業排程。 

第四章安全衛生管理及廠務管理，摘述說明核三廠 ILRT空壓機

房拆除可能能涉及的各項作業安全管理規劃各項作業執行前，台電公

司須先完成相關之先備條件項目，並於施工前與承攬商討論，擬定職

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，包含高架作業、吊掛作業、堆高機作業、高空

工作車作業、電氣安全、動火作業與廠務管理等作業人員安全與緊急

應變措施，其安全衛生管理則依照相關機關法規要求與核三廠程序書

規定辦理。 

第五章防範拆除作業對環境的影響，摘述說明核三廠 ILRT空壓

機房拆除作業方案執行期間，須遵守之相關規定及採取之環境保護措

施，以減少拆除作業對環境之影響，達到友善環境之目的。此外，台

電公司亦須依環保法規規定，備妥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或其他相關計

畫書，經環保主管機關核准後據以實施。 

第六章非放射性一般事業廢棄物清理，摘述說明核三廠 ILRT空

壓機房拆除作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，本拆除作業方案說明將先進行輻

射量測，未符合離廠標準之廢棄物，將移至倉庫暫存並實施適當管制；

量測後符合離廠標準者，將依屏東縣政府核可之「事業廢棄物清理計

畫書」或「土石方清運計畫書」辦理，運送至政府登記合法之土資場

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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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結論，台電公司總體說明本拆除作業方案各章規劃作業情

形及預期成果。本案拆除作業方案包括附件一至附件七，附件一說明

本案 ILRT空壓機房之輻射偵檢方案；附件二、三說明依附件一進行

之初始評估與輻射量測結果，並說明 ILRT空壓機房屬未受輻射影響

建物與設備；附件四拆除作業查對表，為確保相關流程作業的完整及

保存適當的紀錄，並依附件五表列核三廠相關作業程序書，做為實際

執行拆除作業的依據；附件六說明拆除作業切割、輻射量測及拆除組

件之暫存區域規劃；附件七則說明本案拆除作業之組織架構及權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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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拆除作業方案審查 

本會審查小組就台電公司所提拆除作業方案進行審查，共提出 7

項審查意見，其中 2項與拆除作業現場管制相關，1項與拆除作業之

方法相關，3 項與輻射量測流程相關，1 項與內文敘述及排版相關。

除與內文敘述及排版相關之意見外，審查意見及審查結果分述如下： 

(一)有關拆除作業現場管制審查意見包括：(1) ILRT空壓機房緊鄰核

三廠 2號機汽機廠房，且周圍環繞保護區之消防水管道，請補充

作業期間對機組的影響與防範作為；(2)請詳述各工作區域之作業

用途，及拆除物件相關存放與輻射偵測之管制流程與規範。 

台電公司答覆說明：(1)周邊無法拆除之消防管路由核三廠進

行隔離並適當保護，無法隔離之管路使用厚鋼板覆蓋保護，使管

路不致遭拆除作業損壞；(2)施工範圍將設置施工圍籬並設置大門

管制人員及機具進出。施工圍籬之設置範圍將可容納所有拆除、

破碎及輻射量測等作業，故所有作業皆將於運離前在圍籬範圍內

完成。混凝土分解破碎後將移至輻射量測區分堆放置，並待本廠

人員量測完成始可搬運。輻射量測部分將針對混凝土堆及鋼筋標

示「已量測通過」及「待量測」以茲區分。經審查台電公司所提

答覆及作業方案修訂內容，可以接受。 

(二)有關拆除作業之方法審查意見包括：本案相關之混凝土粉碎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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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核三廠程序書 D116 第 6.4 節所列工作項目，並未有相符之項

目，請補充工作現場執行混凝土粉碎作業時，產生粉塵之防範方

式；另當日拆卸作業完成後未能及時外運而暫存之混凝土，如何

防範粉成飛揚造成環境污染，請一併澄清說明。 

台電公司答覆說明：混凝土粉碎作業時將配合適量灑水，以

降低揚塵。當日工作結束前，未及時外運之暫置混凝土粉碎料將

以帆布覆蓋，以避免強風或降雨造成環境污染。經審查台電公司

所提答覆及作業方案修訂內容，可以接受。 

(三)有關輻射量測流程審查意見包括：(1)若量測後有未符合離廠標準

之廢棄物，應立即暫停離廠作業，檢討初始評估(Initial Assessment, 

IA)之評估判定及是否需調整輻射量測方案；(2)附件 1 ILRT空壓

機房拆除前輻射量測結果，請補充非固著性污染（拭跡）與註 2

處 MDA 之完整單位；(3)附件四項次 5.1 有關拆除後輻射偵測方

法與「核三廠 ILRT空壓機房拆除作業方案」不相符，請確認後修

正。 

台電公司答覆說明：(1)離廠偵測若發現未符合標準之廢棄物，

檢討IA及輻射量測方案；(2)非固著性污染（拭跡）與註2處MDA

更正其單位為Bq/100 cm2；(3)將附件四項次5.1有關拆除後輻射偵

測方法之「表面掃描」修訂為「表面掃描偵測及定點靜態量測」。

經審查台電公司所提答覆及作業方案修訂內容，可以接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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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審查結論 

綜合本會審查小組就台電公司所提「核三廠 ILRT空壓機房拆除

作業方案」，與台電公司對 7 項審查意見所提出之答覆說明、作業方

案修訂內容等審查結果，台電公司已就相關作業先備條件、拆除作業

規劃、作業安全及廠務管理、輻射偵檢、廢棄物處置等妥適規劃，並

備妥核三廠相關程序書，將依規定執行，可符合核三廠除役計畫及相

關法規要求，審查結果可以接受。 


